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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股份

公司或东方银星 
指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

开发行 
指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

股票的行为 

控股股东、中庚集团 指 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预案 指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股票或 A股 指 面值为 1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会 指 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20 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申报律师、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中所列示的相

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发行人中文名称：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FUJIAN ORIENTAL SILVER STAR INVESTMENT CO.LTD 

A 股 股 票 简 称：东方银星 

A 股 股 票 代 码：600753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1996年 10月 11日 

注 册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文武砂镇壶江路 2号中国东南大数

据产业园 1号研发楼 306 

办 公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 166号城开中心 1号楼 32层 

法 定 代 表 人：梁衍锋 

注 册 资 本：21,504.00万元 

实 收 资 本：21,504.00万元 

电 话：021-33887070 

传 真：021-33887073 

电 子 信 箱：dfyx@orienstar.com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169997985C 

经 营 范 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金属矿石销售；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

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灯具销售；

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

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力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次发行事项 

发行人于 2020 年 2月 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

关的议案。同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除涉及关联交易

外的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并将全部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发行人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事项 

2020 年 3月 5 日，发行人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3、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确认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事项 

2020 年 4月 10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对引入战略投资者何珠兴、林聪进行了确认。 

4、发行人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引入战略投

资者及签署合同等相关事项 

2020 年 4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引入战略

投资者何珠兴、林聪进行了确认。 

5、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发行方案事



 

 

项 

发行人于 2020 年 7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

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涉及的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等进行了调整。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为原方案基础上调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和募集资

金总额，不构成发行方案的重大调整，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6、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延长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于 2021年 3月 30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

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

长 12个月。2021年 4月 21日，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有关延长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2020 年 8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发行人申请

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了审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结

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0 年 9 月 2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80 号）文，同意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认购，控股股东中庚集团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

入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2021年 8月 13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1）2200005），确认截至 2021

年 8月 11日 17时止，民生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户名：民生证券股份

有 限 公 司 ， 开 户 银 行 ：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北 京 亚 运 村 支 行 ， 账 号 ：

0200098119200038902）实际收到 1 户特定投资者认购东方银星公司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15,267,175 股的普通股（A 股）股票之认购资金，金额合计人民币

99,999,996.25元，已全部存入上述认购资金专用账户中。 

2021 年 8月 13 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众环验字（2021）2200004号），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1年 8月 12日

止，发行人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267,175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55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99,999,996.25 元。经此发行，注

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230,307,175.00 元。发行人募集人民

币 99,999,996.25 元（大写：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陆元贰角伍分），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费用人民币 4,429,804.98 元（肆佰肆拾贰万玖仟捌佰

零肆元玖角捌分），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5,570,191.27 元（玖仟

伍佰伍拾柒万零壹佰玖拾壹元贰角柒分），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

币 15,267,175 元（大写：壹仟伍佰贰拾陆万柒仟壹佰柒拾伍元整），计入“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80,303,016.27 元（大写：捌仟零叁拾万叁仟零壹拾

陆元贰角柒分）。 

本次发行费用具体如下： 

项目 含税金额（元） 不含税金额（元） 

保荐和承销费 3,180,000.00 3,000,000.00 

审计验资费 50,000.00 47,169.81 

律师费 775,000.00 731,132.08 

信息披露费 650,000.00 613,207.55 

证券登记费 15,267.18 14,403.00 

印花税 23,892.55 23,892.55 

合计 4,694,159.73 4,429,804.98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控股股东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对

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公

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为每股送红股或转

增股本数，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2020 年 6月 2 日，公司实施完毕 2019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1.00元/股调整为 7.86元/股。 

2021 年 6 月 15 日，公司实施完毕 2020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7.86元/股调整为 6.55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6.55 元/股。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15,267,175 股。 

（六）限售期 

控股股东中庚集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结束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 

（七）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

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八）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九）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99,999,996.25 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

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5,267,175 股，发行对象为 1 名，为中庚集

团，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 166弄 1号 3501室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梁衍锋 

成立日期：1998 年 05月 21日 

注册资本：33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出售出租商品房及物业管理；针、纺织

品，电子计算机及配件，通信设备，化工产品，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建筑材料

的批发；信息服务；农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研究、技术咨

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医疗诊断、

互联网、增值电信除外）；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企业总部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中庚集团的认购数量为 15,267,175 股，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本次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

公司分配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

期。 

（三）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中庚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四）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中庚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信息披露。 

（五）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中庚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六）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相关法规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进行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的有关核查工作。 

本次非公开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 R3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及以上

的投资者均可参与申购。中庚集团属专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等级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 

本次发行对象中庚集团为一般法人，该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认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有限合伙等组织形式，

无需履行备案程序。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保荐代表人：蒋红亚、王刚 

办 公 地 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8号 B座 2101、2104A

室 

联 系 电 话：010-85120190 

传 真：010-85120211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机构负责人：李强 

经 办 律 师：施念清、邬文昊 

办 公 地 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号嘉地中心 23-25层 

联 系 电 话：021-52341668 



 

 

传 真：021-52341670 

（三）审计和验资机构 

名 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石文先 

签字会计师：林东、林祥 

办 公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18号三盛国际中心东塔 9楼 

联 系 电 话：13959155995 

传 真：0591-87673819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

例、股份性质及其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 

股份质押或

冻结数量 

1 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68,812,825  32.00% - 68,812,825 

2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239,075   8.48% - 18,228,000 

3 徐晓 3,600,947   1.67% -  

4 毛灿华 2,857,296   1.33% -  

5 龚琳 2,305,202   1.07% -  

6 戴燕 2,281,600   1.06% -  

7 徐刚 2,252,296   1.05% -  

8 王武 2,057,919   0.96% -  

9 毛琰 1,761,125   0.82% -  

10 上官雨时 1,721,000   0.80% -  

- 合计 105,889,285 49.24% - 87,040,82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以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在册股东为基础，考虑此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股） 

1 中庚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84,080,000 36.51%  15,267,175 

2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239,075 7.92%  - 

3 徐晓 3,600,947 1.56%  - 

4 毛灿华 2,857,296 1.24%  - 

5 龚琳 2,305,202 1.00%  - 

6 戴燕 2,281,600 0.99%  - 

7 徐刚 2,252,296 0.98%  -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股） 

8 王武 2,057,919 0.89%  - 

9 毛琰 1,761,125 0.76%  - 

10 上官雨时 1,721,000 0.75%  - 

- 合计 121,156,460 52.61% 15,267,175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前，公司股本为 21,504.00 万股；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增加

至 23,030.7175 万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庚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梁衍锋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股权结构仍然符合股票上市交易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和总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质

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融资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公司财务

状况得到改善，财务风险进一步降低，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

险能力。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

司资金实力，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扩大收入规模，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

行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化。若公司拟

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

方面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

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亦不会发生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

际控制人之间因本次发行事项导致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形。 



 

 

第三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认为： 

（一）东方银星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事宜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和《发行方案》《缴款通知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

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三）本次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发行相关决议规定的条件，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并且符合《发行方案》《缴款通知书》的相关要求。 

（四）本次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及《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

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东方银星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事宜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发行方案》、《缴款通知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三）本次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发行相关决议规定的条件，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并且符合《发行方案》、《缴款通知书》的相关要求。 

（四）本次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及《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中介机构声明见后附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陈文成 

 

 

保荐代表人：                                       

                      蒋红亚             王 刚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冯鹤年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报告书，确认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的内容无异

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               —————————— 

李  强                        施念清    律师 

 

 

                                         —————————— 

                                               邬文昊    律师 

 

 

 

 

 

年    月    日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

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财

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会计师：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林东       林祥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石文先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报告

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会计师：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林东       林祥 

 

 

 

会计机构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石文先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8、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号中庚环球创意中心1号楼32层 

联系人：姚米娜 

电话：021-33887076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 09:30-11:00，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n）；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页无正文，为《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福建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